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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横店影视城三日游，到
了目的地才发现， 因疫情景区暂停
开放， 导游带着一众旅游者只在外
围兜了一圈便“打道回府”。事后旅
游者多次要求旅行社退费并赔偿损
失， 在遭拒后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旅行社能否以“不
可抗力”为由抗辩，又是怎样促成
调解成功？

报团打卡横店影视城
遭遇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家住上海的刘女士想趁着寒假
带女儿去横店影视城旅游，于是报团
参加了某旅行社浙江横店三日游服
务项目，双方签订了一份《团队境内
旅游合同》， 约定费用为每人 1208
元，共计 3 天 2 晚，提供的游览项目
为大智禅寺、秦王宫、梦外滩主题公
园等。 合同签订后，刘女士支付了两
人共计 2416元的旅游费用。

2020 年 1 月 24 日， 旅游行程
才刚刚开始，新冠疫情爆发，全国景
区对外开放都暂停。此时，刘女士一
行在导游的组织下前往横店， 却在
横店影视城门前看到暂停开放的公告， 导游带
着众人在外围兜了一圈便返程。

之后，刘女士多次与旅行社协商，要求退还
未实际发生的旅游费用并赔偿损失 1000 元，遭
到旅行社拒绝。 协商未果，2021 年 3 月 15 日，
刘女士将旅行社起诉至上海虹口法院。

力促双方达成调解

调解中了解到， 在旅游行程开始的前一天，
景区发布公告因疫情原因停止对外开放，旅行社
理应知晓并取消行程，但事实却是，旅行社贸然
组织原告一行人前往横店。

刘女士说：“旅游本是为了愉悦身心， 我们
的旅程却连景区的门都没进去，反而造成时间的
消耗，旅行社存在主观过错，应当返还没有提供
服务的旅游费 1358 元， 赔偿我们损失 1000
元。 ”

倾听刘女士的诉求后，法官联系旅行社，了
解其不同意退还团费的原因。 起初，旅行社态度
强硬，认为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旅行社不应承担
责任。 根据《旅游法》规定，因不可抗力，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的， 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以解除合
同。 合同解除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
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
余款退还旅游者。 《民法典》亦规定，因不可抗
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
同。 旅行社同意退还刘女士未实际发生的旅游
费， 并表示目前旅行社面临大量涉疫情合同纠
纷，经营也很困难，希望刘女士能退一步，免除
赔偿部分。 随后，法官进一步与刘女士沟通，刘
女士表示，体谅旅游经营者的实际困难，愿意达
成调解。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退款 1358 元，
不另外赔偿的调解方案。

法官提醒

法官提醒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处理相关
旅游合同纠纷时，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因疫情
影响旅游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能否解除合同？ 无
论《民法典》还是《旅游法》，都规定了不可抗力
是法定解除事由。 因疫情影响旅游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双方都有权解除合同；第二，因疫情导
致合同解除，能否退费？ 合同解除后，旅游经营
者应当在扣除实际支出且无法挽回的费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旅游经营者对于不能退还
的费用， 应提供明确的支出且不可退还费用的
证明材料，确保旅游者的知情权；第三，针对不
可抗力导致旅游合同不能履行， 当事各方可以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因不可抗力造成旅游合同
不能完全履行的， 经旅行社和游客双方协商一
致，可以变更合同内容，比如延期出团等。 但由
于不可抗力的不确定性， 多数旅行社或者游客
大多会选择直接解除合同， 那么此时无论解除
合同的一方是谁，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同时搜集
损失证据以便后续纠纷的解决。

（以上人物、公司均系化名）
（虹口法院 曹艳梅 姜叶萌）

老左 讲故事

老左讲故事，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真实的工作案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通百姓介绍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宣传日常
消费维权知识，同时也是提醒经营企业与个人，在经营中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诚信，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一档专栏。

懊悔的张总
张总名叫张伟， 是本市一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也是总经理，经营着一家电子
产品销售公司。 张总的公司规模不大，但
由于他和他的 20 多个员工不断打拼，取
得了良好的业绩， 其公司在行内也有一
定的知名度。

这几年张总的公司蒸蒸日上， 他也
自信满满， 想把自己这家公司做大、做
强。 但有一件事情，由于他的疏忽大意，
给公司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
也损失了一大笔生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节省开支，
张总让负责行政工作的小李又兼职公司
财务，去年年初小李即将临产，张总给她
一年的产假。 由于平时工作忙，张总也没
有安排接替小李的正式人选， 只是匆匆
安排负责开票工作的小于， 让小于临时
接替小李的财务工作。

本来公司的年报 （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都是小李做的，但由于年初时小李工
作忙，没有来得及做就休假了，但临休假
前小李将此事嘱咐给小于，同时也将此事
汇报给张总， 让张总提醒小于在当年 6
月底前将年报做掉。

张总平时忙于工作、应酬，一时也没
有想起此事， 张总还曾于当年 5 月份接
到过一个电话， 通知他需及时完成年报，
但由于忙，又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而小
于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也将此事遗
忘。

直至最近， 当张总参与一次政府采
购，采购方在审查公司资质时，才发现张
总的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被列入
的原因正是因为没有做去年的年报。公司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意味着公司与此次
政府采购无缘，同时公司的信誉也受到了
影响，这下张总傻眼了。

张总为了这次政府采购下足了功夫，
前期，一方面了解采购方的情况，及时作出
工作计划和调整部署，另一方面又与供货
方洽谈供货渠道，保障供应，同时也通过各
种方法掌握了竞争对手的情况，自以为势
在必得。

而张总的公司恰恰是卡在没有年报
上，要知道公司年报，熟练的财务人员最
快五分钟就能搞定，对此张总懊悔不已。

老左提醒

公司企业年报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从每年的 1 月 1 日开始， 到 6 月 30 日结
束，对于 7 月 1 日零时仍未完成上一年度
年报的企业，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系统都
将其自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对企业的
经营（包括签定合同、银行贷款、政府采
购、产品销售等）和声誉产生一定的影响。

（江湾市场监管所）

健康科普

文 李炜青 任蓓雯

脑卒中，又称中风，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第一大类疾病，分为
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 前者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脑血栓形
成和脑梗塞；后者主要是由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和颅内动脉瘤
破裂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以及动
脉硬化（颅内和颈动脉狭窄）是引发脑卒中的重要因素。 一旦发
生卒中，应争分夺秒、立即就近就医，争取在发病后最短时间内
获得及时治疗，从而挽救患者生命、减少严重后遗症的发生。

脑卒中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突发言语不清、一侧肢体无力、
口角歪斜、剧烈头痛和不同程度的嗜睡、朦胧、昏迷不醒。 针对
脑血栓， 可通过静脉药物溶栓和动脉介入取栓恢复中断的脑
血流；脑出血可采取微创血肿清除、解除血肿压迫和减轻血肿
代谢物的毒性反应， 通过微创显微手术夹闭或血管内介入栓
塞动脉瘤，除去发生致命再出血的风险。

日前，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收治
一例 65 岁女性老年卒中患者。 清晨病人突发意识障碍，呼之
不应，遂紧急呼叫 120 救护车急送四院急诊，头颅 CT 发现左
侧额叶底部大量脑出血并破入脑室，形成脑室内积血、梗阻性
脑积水。 此时患者已陷入深昏迷、瞳孔光反射迟钝、病理征阳
性。 四院神经外科兼卒中中心主任张志文教授查看病人和 CT

后，凭借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立即判断出血原因极大可能是
因颅内动脉瘤破裂所致。 按常规，应对患者做脑血管方面的影
像学检查（CTA 或 DSA），待明确诊断后再行手术。 但患者病情
危重、生命体征不稳、生命垂危，如不立即手术，则可能失去本
就十分紧急的救治时机，此时就是死神与抢救赛跑。 张主任打
破常规，冒着因术前动脉瘤具体位置不清、术中可能发生难以
控制的大出血风险，果断指示直接开颅探查。 在麻醉科和手术
室的密切配合下，急诊在全麻下行开颅探查血肿清除术，在显
微镜下准确找到前交通动脉瘤并予以夹闭， 排除了埋在脑内
的致命性“定时炸弹”。 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四院领导非常重视医院的发展， 从北京引进了解放军总
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神经外科、 全军恶性神经肿瘤治疗中心原
主任张志文教授做四院神经外科和卒中中心的学科带头人。
张教授是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工作在临床一线
36 年，在脑血管外科（颅内动脉瘤夹闭、脑血管搭桥、脑血管畸
形切除）、脑肿瘤外科、脊髓外科等领域的显微微创手术方面，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很高的学术造诣。 科室具有开展微创
手术的德国 Storz 神经内镜和 Leica 手术显微镜等先进的
仪器设备，配有用于脑血管外科手术的复合手术室。 目前，张
志文团队，正以昂扬的斗志，努力创建市内一流、国内先进的
神经外科和卒中中心。

突发卒中病情急 四院急救化平安

生物科技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后，留下巨
额债务， 只能拍卖被抵押的办公场所抵债。
拍卖前，上海虹口法院执行法官上门现场调
查，不料在仓库中发现大量危险化学品。

被执行人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
专门从事农药残留检测的公司。 随着人们
对食品安全日益关心，公司业务逐渐向好。
2015 年 5 月，为了扩大规模，公司以办公
楼等财产作抵押担保， 向银行贷款 1430
万元用于经营周转。无奈，公司经营状况未
能如预期， 眼看贷款就要到期， 却无力偿
还，公司只得与银行签订《展期合同》。

半年的展期并未给公司带来喘息，经
营每况愈下。 期间，公司仅偿还了 12 万元
本息。 展期期限到后，银行几经催款，毫无
所获， 于是将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告上法
庭。经审理，法院判决该公司归还银行本金
1420万元并偿付相应利息。

判决生效后， 生物科技公司仍然没有
履行还款义务，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先是对公司状况进行了调查，此
时公司资金链断裂，背负几千万巨额债务，
早已停止运营。由于欠债多，公司大部分资

产都已被其他法院查封、处置，仅剩办公楼
在本案审理中被保全查封没有处置。 执行
法官决定对被执行人名下的办公楼进行司
法拍卖。

2020 年 7 月，执行法官第一次前往公
司办公地点现场调查。 只见办公楼的大部
分空间被用作化学实验室，工作台、地上随
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容器，有的装有硫酸，有
的则是检测废液等，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
鼻的味道， 随后发现的两个简易仓库里也
都堆满了危险化学品。

此时，公司只剩两名员工“留守”，执
行法官现场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万某沟通
处置事宜，万某表示，危险废物处置需要高
额费用， 公司和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用来还
债了，现已无能为力。

由于处置费用没有着落， 执行法官一
方面多次前往现场勘查， 调查危险化学品
的数量、存放时间等，确保全面掌握情况，
同时张贴执行公告要求公司尽快清场；另
一方面，与申请执行人积极沟通，说服其同
意处置费用从拍卖款中扣除， 申请执行人
表示可以考虑， 最终执行法官确定了先拍

卖再清场的执行方案。
为保护买受人的权益， 执行法官让拍

卖公司对房屋未清场且堆放有危化品的情
况进行了告知， 并提醒买受人拍卖结束后
与法院联系。 2020 年 9 月，拍卖标的物以
1500万余元的价格顺利成交。买受人第一
时间与执行法官联系，“法官，我们公司主
要从事医学检测， 拍下办公楼主要用于办
公和作为医学实验室， 希望能够尽快清
场。 ”执行法官向买受人介绍了目前的执
行进展，“办公楼里封存的危化品较为特
殊，需要同时向环保部门、公安部门申报，
再找有资质的公司处置。 目前已联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某申报，但他不肯出面办理，
法院正在进一步沟通释明。 ”买受人表示，
公司有过危险废物处置经验， 可以尝试去
相关部门申报。然而，由于不符合申报主体
的规定，买受人的第一次申报以失败告终。
公司负责人不肯出面， 执行法官辗转找到
留守办公现场的员工， 最终由其作为代办
人向相关部门申报处置。 办公楼里的危险
废物全部打包、转运，房屋交付给买受人，
拍卖款也及时发还。 （虹口法院 姜叶萌）

抵押办公楼里发现数吨危化品


